金門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

    金門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（以下稱該自治條例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十八日以府行法字第10200068370號令修正公布，同年月二十日施行，依該自治條例第四條及第七條規定，縣政府主任秘書修正為秘書長，縣府內部一級單位由原「局」、「室」修正為「處」，二級單位由原「課」修正為「科」。金門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四條、第十二條、第十七條條文爰因應本府組織調整，單位名稱修正建設局、工務局為建設處。
